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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直属
部分科研事业单位2025年度公开
招聘工作人员笔试考生须知

一、考生应诚信并严格遵守考场纪律，自觉维护考场秩序。
二、开考前30分钟考生凭本人准考证、有效居民身份证（含临时身份证或公安机关出具的有效身份证明）原件进入考场，并主动接受身份验证。入场后对号入座，并将准考证和身份证明文件放在桌角以备核验。上述材料不齐的考生不得进入考场。
三、考生自备橡皮、2B铅笔、黑色签字笔。除上述规定可携带的文具以外，考生严禁将各种电子产品（包括通信、计算、存储、电子手表等）或其他物品带至座位，否则按违纪处理。考生携带与考试无关的物品，须存放在考场指定位置，并切断电子设备电源，关闭手机以及闹钟功能。开考后考生不得互相传递任何物品。
四、开考15分钟后考生不得进入考场；考试结束前30分钟，考生可以举手示意交卷，待监考员同意并收卷后离开考场。考生离场后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
五、考生领到试卷后，应先检查试卷是否清晰、缺页、有污点等，如发现试题印制、分发错误或字迹不清等有关问题，考生可举手询问，请监考员处理。试卷确认无误后，考生应在试卷和答题卡上规定位置准确填写考生姓名和准考证号等有关信息，不得做其他标记。
六、笔试为闭卷考试，考生不得要求监考人员解释试题，考试时必须保持安静，禁止吸烟，严禁交头接耳，不得窥视他人试卷及其他答题材料，或为他人窥视提供便利，不得故意损毁试卷、草稿纸。
七、考试期间，考生不得擅自离开考场，如有特殊情况需要暂时离开考场，应当经监考员同意并由指定的监考员陪同。因特殊原因不能继续考试的，需要到特殊等待室等候，在考试结束前30分钟才能离开考点。
八、考试结束铃响，考生应当立即停止答卷，并将试卷反面放在桌面上，经监考人员清点允许后方可离开考场，不得将试卷和草稿纸带出考场。如考生在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前交卷，也按本款执行。
九、考生因个人原因如座位坐错、信息填写错误、未在试卷规定位置答题等造成成绩差错的，由考生自行承担后果。
十、考生应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接受监考人员的监督和检查。
十一、考试期间，考生不允许在准考证正、背面记录笔试试卷题目，如发现按违纪处理。凡违反考试纪律，按《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35号）处理。
十二、本次考试全部使用标准化考场，考试全过程将进行视频监控和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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